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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吕梁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清理规范涉企
收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全市营商环境，根据《吕梁市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吕梁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吕营商办发﹝2021﹞9 号）

精神，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专

项行动，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系列

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民营企业家座谈会议精神，按照“对

标先进、争创一流”目标要求和“三无”、“三可”（“无

差别、无障碍、无后顾之忧”，“可预期、可信赖、可发展”）

营商环境建设要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以制约和影响营商环境改善提升的短板问题为切入点，着力

消除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疏通影响市场主体创

新创业的“堵点”，攻克制约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的“难点”，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二、工作步骤

本次专项行动自 2021 年 10 月开始，至 2021 年 12 月底

结束，共分宣传发动、自查自纠、优化提升、监督检查、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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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提高五个阶段。

（一）宣传动员（10 月 25 日前）。各县市区（包括经济

技术开发区，下同）、市直各有关单位要充分利用政府门户

网站（或部门网站）等途径广泛宣传清理规范减税降费和涉

企收费专项行动，要通过部门微信公众号、公共邮箱、优化

营商环境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专项行动举报箱以及来信来电等

多渠道收集影响优化营商环境涉企收费的问题和线索及市场

主体对于减税降费和涉企收费的意见建议。

（二）自查自纠（10 月 21 日至 10 月 31 日）。各县（市、

区）、市直各有关单位要围绕国家、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

境系列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聚焦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兑

现、企业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解决等，认真开展自查自纠

工作。重点是：

1、减税降费方面，是否存在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不力，违

规揽税收费及以清缴补缴为名增加市场主体不合理负担等。

减税降费具体包括“税收减免”和“取消或停征行政事业性

收费”两个部分，两方面的政策是否都严格落实到位，管理

是否规范，有无不合理收费，各类保证金退还是否及时、合

理，是否做到应降尽降，应减尽减等。

涉企收费方面，是否存在涉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等问题，特别是土地、水、电、气、暖等领域以及其他营商

环境突出问题。涉企收费有关目录清单是否及时公布、以及

及时更新调整；涉企收费项目清单之外是否还有收取其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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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费用；国家、省明令取消、停征、免征以及降低收费标准

的收费项目是否还在继续收取；行政事业单位是否有搭车收

费现象以及提供有偿服务、培训等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行

业协会、商会等利用政府权力或影响力，是否强制企业入会

或面向企业乱收费；有无擅自违法违规设立收费项目、借各

种名义搞摊派、乱罚款等。

针对发现的各类问题要形成清单，建立整改台账，不留

死角，认真自查自纠。

（三）优化提升（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各县（市、

区）、市直各有关单位要严格落实自查自纠工作，对于交办、

转办和自己发现的问题线索、意见建议等，逐项分析，采取

措施，即查即改。对一时难以彻底整改的，要知原因、定举

措、制标准、定时限，将工作明确到人。对确因政策法规等

客观条件限制难以整改到位的，要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提出

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四）监督检查（12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市工作专

班将组织骨干人员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监督检查，切实解决企

业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改善营商环境，对整改未解

决问题的，要按期整改到位。

（五）巩固提高（12 月 16 日至 12 月 31 日）。各县（市、

区）、市直各有关单位要对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回头看”，

进行全面总结。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形成常态

化工作机制，确实提升市场主体的满意度，真正改善营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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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提升政府公信度。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县（市、区）、市直各有关单

位要站在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开

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把

握“对标先进，争创一流”和“三无”“三可”营商环境建

设理念的内在要求，以本次专项行动为契机，认真开展自查

自纠和优化提升工作，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改善。

（二）加强组织领导。为加强对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成

立吕梁市优化营商环境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专项行动工作专

班，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综合科,负责专项

行动的组织实施，专项行动工作专班成员名单见附件 1。

各县（市、区）要参照市级模式，建立相应工作机制，

成立优化营商环境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专项行动工作专班，制

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负责组织协调推进工作及资料汇总、

报送工作，细化各项工作任务，责任到人，加强协调配合，

形成上下联动，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三）完善工作机制。专项行动实行周报告、半月通报、

月调度制度。各县(市、区)财政局要确定一名分管领导和一

名联络员，于 10 月 20 日前将名单报回市优化营商环境清理

规范涉企收费专项行动工作专班办公室，并于 10 月 28 日前

报回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 10 月 25 日开始每周一报送上周

工作进展情况、问题清单、整改合账，遇到重大问题随时上



- 7 -

报。

（四）强化监督检查。建立营商环境典型案例定期通报

制度，积极表扬先进典型经验，通报负面典型案例，建立常

态化工作机制，巩固专项成果。对专项行动督查中发现、核

实的漠视企业群众诉求，损害市场主体利益，不担当、不作

为的部门和工作人员，严肃查处，追责问责。

（五）上报工作总结。根据市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总

体要求，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年底前全面完成，各县(市、

区)、市直各有关单位对清理结果要进行全面整理汇总，写出

工作总结并填报《减税降费和涉企收费问题台账》，将工作

总结于 2021年 12月 29日前报回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清理

规范涉企收费专项行动工作专班办公室。

吕梁市优化营商环境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专项行动办公室

联系人:贾俊 联系电话：0358-8223169。

吕梁市财政局优化营商环境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专项行动

邮箱:zhk8223169@126.com。

附件 1:吕梁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清理规范专项行动工

作专班名单

附件 2：减税降费和涉企收费问题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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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吕梁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清理规范涉企
收费专项行动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组 长:

张新春 市财政局局长

副组长:

李计平 市财政局副局长

刘立生 市行政审批局副局长

孙建勤 市发改委三级调研员

邸丽生 市税务局副局长

曹彩珍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调研员

张武君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四级调研员

王侯明 市住建局副局长

闫继平 市城管局副局长

李小平 市能源局四级调研员

办公室成员：

秦颖鉴 市财政局综合科科长 13546297199

武春侃 市行政审批局费管勘验科科长 18135829997

吴万有 市发改委价格科科长 13834756980

王振动 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 1383583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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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晋峰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科科长

18535835212

郝 靖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

18635837616

吕峰连 市住建局财务科科长 18635825988

高跃跃 市城管局办公室科员 18435848555

冯旭军 市能源局电力科科长 18935423145



附件2

减税降费和涉企收费问题台账

填报单位：县（市、区）财政局、市直单位（盖章）                      填报人：

问题类型 具体问题
涉及金
额（万
元）

责任单
位

整改情
况

一、减税降费

1、政策执行不力

2、管理不规范

3、没有应降尽降

4、没有应减尽减

5、其他

二、涉企收费

1、涉企收费目录清单未
及时公布及更新。

2、涉企收费项目清单之
外收取其他费用。

3、上级明令取消、停征
、免征以及降低收费标
准的收费项目继续收取
。

4、搭车收费行为。

5、存在乱收费行为。

6、存在乱摊派行为。

7、存在乱罚款行为。

8、其他


